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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心哺乳放心爱
11月26日，杭州市卫计委发布消息，今年由他

们牵头的十大民生实事项目之一——“新增公共场

所母婴设施120处”，已全部投入使用。

这些母婴设施面积一般不低于10平方米，配有

保护哺乳私密性的门、帘子等遮挡设备，带安全扣的

婴儿尿布更换台，提供热水和洗手液的洗手台，婴儿

床，便于哺乳的座椅等，尽力为哺乳的妈妈、可爱的

宝宝提供一个私密、安全、便捷的场所，让母乳喂养

的妈妈们避免尴尬，也为父母出行时护理宝宝提供

方便。目前，这些新建的120处母婴室已全部上传

“杭州健康通”APP，有需要的母亲在APP内搜索即

可找到。 通讯员 詹雅 陈赛权 熊丹

主动服务，暖到心坎里

法治，是市场经济的基石，始终在为民

营经济的发展护航。浙江政法机关在守住

法律红线之外，也着眼于民营经济的发展

需求，做好“主动服务”文章。

11月19日，一场民营企业法治体检

专项行动在浙江启动，全省各级司法行政

机关和1500多家法律服务机构吹响“集

结号”，掀起了新一轮服务民营企业的

热潮。

从“僵尸企业”处置到“司法行政惠企

便民法律服务20条”，从“法律服务‘一带

一路’建设”到法治体检，浙江司法行政系

统通过政策指引、平台搭建等，引导广大法

律服务工作者积极投身经济建设，为民营

企业提供了诸多优质法律服务。

为更好地为企业提供精准服务，浙江

公安机关结合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探

索建立起领导干部联系企业、驻企警务联

络室等工作机制，畅通警企沟通渠道，积极

回应企业需求。如东阳市公安局组建公安

公职律师团队，定期深入企业，开展行政许

可办理、法律咨询、金融诈骗预警、知识产

权保护等服务，受到企业好评。

浙江法院依托杭州互联网法院、浙江

移动微法院、网上立案等新平台新举措，不

断提高民营企业司法救济的及时性和有

效性。

我们看到，主动服务让民营企业收获

了满满的获得感，也提升了政法机关依法

服务保障的能力和水平。

保障安全，确保安心放心

民营经济发展的坚强保障是什么？是

安全感，是让民营企业家安心放心干事创

业的安全环境。

浙江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开展涉企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着力提升防

范化解公共安全风险能力；深入开展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坚决打击侵犯企业合法权

益的黑恶势力犯罪，确保民营企业和企业

家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在执法办案中，浙江政法机关从提高

执法司法水平入手，坚持谦抑、审慎、善意、

文明、规范执法办案理念，创新完善执法机

制、方式，努力为我省民营企业发展提供有

力的法治保障。

浙江民营企业的“领跑者”温州先后发

布多个文件，要求审慎使用刑罚，防止将投

资、经营中的轻微违法行为以犯罪论处，依

法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

就在上周，浙江省检察院出台《关于充

分履行检察职能依法保障服务民营经济健

康发展的意见》，提出5方面21条举措，要

求慎重选择办案方式和时机，对涉民营经

济的刑事犯罪、民事行政申诉案件的调查

取证活动，要严格限定在相关人员范围内，

不对非涉案当事人、非涉案项目和非涉案

财务账册进行“普遍化”排查、调查和取

证。同时要求慎重使用查封、扣押、冻结措

施，对于涉案民营企业正在投入生产运营

或者正在用于科技创新、产品研发的设备、

资金和技术资料等，原则上不予查封、扣

押、冻结等。

（下转2版）

本报记者 陈赛男

本报讯 “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坚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服务

群众，努力谱写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的司法行政工作新篇章……”在省司法厅

日前召开的党委扩大会议上，省司法厅党

委书记、厅长马柏伟就贯彻落实“枫桥经

验”纪念大会、省委政法委员会全体会议的

重要指示精神作出部署。

在过去的55年发展历程中，司法行

政系统作为践行和创新“枫桥经验”的

重要职能部门，从教育改造“四类分子”

到就地化解矛盾、推进基层社会治理，

再到提供优质公共法律服务、满足人民

群众新需求……在一次次创新探索中，

不断推动“枫桥经验”在司法行政领域

创新发展。

前不久，全省司法行政系统召开坚持

发展“枫桥经验”实现矛盾不上交工作总结

部署电视电话会议，明确提出把实现矛盾

不上交作为新时代人民调解工作的努力方

向和工作目标，推进新时代人民调解工作

创新升级。

目前，省司法厅正在酝酿出台《关于坚

持发展“枫桥经验”实现矛盾不上交的指导

意见》，大力推进人民调解组织创新、队伍

创新、机制创新和服务创新，加强对人民调

解、行政调解、行业专业调解、仲裁、行政复

议和行政裁决等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统

筹指导、协调联动，构建分层递进、衔接配

套的“大调解”工作体系，最大限度地把矛

盾吸附在当地、把隐患消除在萌芽、把问题

解决在基层。

省司法厅重新组建后，实现了立法、执

法、司法、守法、普法各环节职责一体、全面

贯通，这将为贯彻落实“枫桥经验”纪念大

会精神开拓更大空间。

马柏伟要求，要完善法规规章草案公

开征求意见和公众意见采纳情况反馈机

制，健全人民群众有序参与政府立法和行

政执法监督工作，实现民主立法、精准立

法，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要把“枫

桥经验”内涵延伸到刑事执行领域，健全完

善监狱预测预警预防工作体系，实现监狱

安全稳定工作由过去的“被动应对”向“主

动应对”转变。要以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

活新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深入推进高

水平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大力推行法

律服务“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马上办”，

为人民群众提供普惠、便捷、精准的法律服

务，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坚持发展“枫桥经验”，实现矛盾不上交
全省司法行政系统努力推进调解工作创新升级

主动服务 确保安全 平等保护
我省政法机关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本报记者 张倩 高敏 许梅 陈佳妮 陈赛男 通讯员 方帅 邱春燕 王芳玲 温萱

浙江是改革开放的先行地，也是中国民营经济的重要发祥地。

40年来，浙江民营经济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成为浙江的一张金名片，成为

支撑浙江发展的重要力量。目前，我省民营经济创造了全省56%的税收、65%

的生产总值、77%的外贸出口、80%的就业岗位、90%的新增就业。

民营企业强则浙江强，民营企业好则浙江好。

护航民营经济发展，浙江政法机关一直积极作为——聚焦民营经济发展过

程中遇到的新情况、出现的新问题，在转变执法理念、化解矛盾风险、优化服务管

理等方面，打出了一系列依法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组合拳，努力为新时

代我省民营经济再创辉煌、再立新功创造更安全、更公平、更优质的营商环境。


